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17〕329号

转发教育部关于开展全国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的通知

各省属普通高等学校：

现将《教育部关于开展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

的通知》（教师〔2017〕7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

并结合我省实际，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创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是教育部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重要指示精神，

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各高校要高度重视，严格按

照《通知》明确的“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基本条件与创

建指标体系，制定本校工作安排、实施措施、奖励办法等，认真

开展创建活动。

二、各高校在积极创建的基础上，可遴选确定 1个“全国高

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推荐对象，经校内公示无异议后向我厅推

荐申报；如没有符合条件的，也可放弃推荐申报。我厅将按照分

配给我省的推荐名额，组织有关专家择优遴选，经公示无异议后



向教育部推荐申报。

三、凡有意向推荐申请的高等学校，请按照《通知》要求做

好材料准备，确保材料质量，并于 10月 31日前将《全国高校黄

大年式教师团队申报表》（一式三份）和《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

团队推荐汇总表》(一份)，连同开展创建活动的情况报告（一式

三份）等纸质申报材料，寄送到省教科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713室

（地址：长沙市教育街 11号，邮编 410005）；同时将申报材料电

子稿发送到电子邮箱：44124268@qq.com。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申

报。

联系人：胡 黄（省教科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电话：0731－

84402933（兼传真）；何国清（省教育厅教师工作与师范教育处），

电话：0731－84714916。

湖南省教育厅

2017年 8月 16日
































